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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an Grand Chemicals Holdings
Limited

海域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82）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海域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
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相應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36,240 530,016
銷售成本 (470,626) (461,532)

毛利 65,614 68,484
其他收入 2,612 81
一般及行政開支 (18,920) (16,149)
其他經營開支 (5,387) (7,850)

經營溢利 43,919 44,566

融資成本 3 (8,972) (4,667)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 3 34,947 39,899

稅項 4 (1,866) (800)

股東應佔純利 33,081 39,099

期內應佔股息 5 12,175 14,250

每股盈利 6
－  基本 6.83港仙 8.23港仙

－  攤薄 6.82港仙 8.22港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800 4,800
土地租賃費用 1,275 1,265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4,164 93,814
無形資產 9,463 10,573

119,702 110,452

流動資產
土地租賃費用之即期部份 28 28
存貨 21,578 18,47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399,184 293,120
可收回稅項 596 596
其他金融資產 4,93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7,366 224,191

613,682 536,40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77,807 75,708
短期銀行借貸 179,108 140,398
長期銀行借貸之即期部份 44,888 35,646
融資租賃承擔之即期部份 105 105
即期稅項負債 2,043 822

303,951 252,679

流動資產淨值 309,731 283,7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29,433 39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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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貸 100,317 94,364
融資租賃承擔 154 206

100,471 94,570

資產淨值 328,962 299,610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48,700 47,970
儲備 280,262 251,640

328,962 299,610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零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所載者一致，惟本集團採納與其營運有關及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若干新訂／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文論述所採納與二零零五年年度財務報
表所載之會計政策有重大差異之已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呈列去年同期按有關規定作出修訂之比較數字：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於過往年度，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成本減累積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列賬。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後，由於並不預期土地之所有權屬於租期結束後
轉移予本集團，故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賃，並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重新分類為土地租賃費用，而租賃樓宇則繼續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一部
份。經營租賃項下之土地租賃費用最初按成本列賬，其後則按租期以直線法攤銷。當無法可靠地分攤土地及樓宇之租賃付款，全部租賃付款將以物業、廠房
及設備之融資租賃計入土地及樓宇成本。

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對簡明綜合收益表及保留盈利並無影響。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反映租賃土地之重
新分類。

(b)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本集團使用商品合約以對沖其與若干商品價格波動有關之風險。此等合約於結算日以公平值列賬及於過往期間歸類為其他應收款項。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後，此等合約歸類為其他金融資產。

採納此等新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c)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導致投資物業之會計政策有所變動。於採納前，投資物業之價值變動乃列作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變動處理。倘此儲備之總額不足以抵
銷虧絀，虧絀之餘額乃於收益表中扣除。其後之任何重估盈餘乃以先前所扣除之虧絀為限計入收益表。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後，投資物業價值之任何
變動乃於收益表處理，且不應再以任何重估儲備抵銷重估虧絀。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於過往期間，在僱員（包括董事）行使購股權前，僱員獲授之本公司購股權所涉及以股份為基礎之交易不予確認及計量，直至該等購股權獲行使，所得款項將
計入股本及股份溢價。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後，當僱員（包括董事）提供服務作為股本工具之代價（「股本結算交易」），與僱員進行股本結算交易之成本乃參考授出該等工具
當日之公平值計算。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後，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授出之購股權之估計公平值約58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已於本期間
之收益表內扣除，並在股本權益相應計入有關數額。該等購股權使用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估值。

2. 營業額、收入及分類資料
經確認之營業額及收入按類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產品銷售 500,889 487,739
加工收入 35,351 42,277

收入 536,240 530,016

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溢利按業務分類及地區分類分析如下：

(a) 按業務分類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類包括貴金屬電鍍化學品之生產、加工及貿易。

生產 加工 貿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部銷售額 240,784 35,351 260,105 536,240

分類業績 14,131 34,620 14,527 63,278

不予分配之經營收益及開支 (19,359)

經營溢利 43,919

生產 加工 貿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部銷售額 132,044 42,277 355,695 530,016

分類業績 4,420 40,278 16,356 61,054

不予分配之經營收益及開支 (16,488)

經營溢利 4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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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地區分類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外部客戶收益 對經營溢利之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38,018 18,560
中國 197,315 25,337
海外 907 22

536,240 43,919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外部客戶收益 對經營溢利之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54,561 2,109
中國 274,565 42,395
海外 890 62

530,016 44,566

3.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
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透支及借貸之利息 6,662 3,963
融資租賃責任之融資成本 30 13
其他借貸成本 2,280 691

8,972 4,667

(b) 其他項目

折舊 2,430 4,342
土地租賃費用之攤銷 14 14
無形資產之攤銷 1,190 1,179
員工成本 8,137 7,467
長期未償還貿易應收款項之（超額撥備）撥備 (163) 3,607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四年：17.5%）作出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現行中國稅率作出撥備。然而，僑立精細化工（珠海）科技有限公司由其抵銷往年虧損後首個獲利營運年度起計之兩
年期間內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及地方所得稅，並可於其後三年獲寬免50%稅項。

5.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向該等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零零
四年：每股3港仙），合共約12,175,000港元。中期股息將會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九日派發予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6.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溢利約33,081,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39,099,000港元）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乃根據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484,487,000股（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475,000,000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乃按加權平均股數485,190,000股（二零零四年九月三
十日：475,419,000股），經調整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詳情載於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內）項下所有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後計算。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43,003 276,550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6,181 16,120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 － 450

399,184 293,120

本集團之營業額大部份為記賬交易，其餘以貨銀兩訖或信用證交易。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以內 83,142 75,746
1個月至2個月 70,473 58,216
2個月至3個月 36,889 25,079
3個月以上但少於12個月 152,499 117,509

343,003 276,550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56,817 70,442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6,380 5,197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 － 69
應付股息 14,610 －

77,807 7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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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以內 27,497 32,822
1個月至2個月 28,584 23,229
2個月至3個月 386 14,209
3個月以上但少於12個月 350 182

56,817 70,44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業務回顧

報告期間之業績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營業額達536,24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2%。報告期間之毛利為65,61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4.2%，而純利則達
33,08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5.4%。

業務回顧及運作

於報告期間內，本集團持續採納以客為本之宗旨以（其中包括）擴大客戶群為目標。為符合本集團客戶之特定需求，本集團持續依循下列三
項業務分類：

(i) 生產，即本集團以最具市場競爭力之價格為客戶購入貴金屬，然後將其轉化成化工產品售予客戶；

(ii) 加工，即本集團將由客戶採購之貴金屬轉化成客戶指定之化工產品；及

(iii) 貿易，即本集團購入化工製成品及將其轉售予客戶。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毛利主要來自該三項業務分類。本公司預期於數年間本公司將能鞏固本集團之客戶關係，並發展最理想業務分類組合。

此外，本集團按計劃開展了擴建珠海廠房之產能。基建工程由二零零五年三月展開，於整個上半個報告期間進行得如火如荼。此項基建工
程對珠海廠房於工程進行期間之使用率以至產能有所影響，令報告期間之產量及營業額之增長放慢。此項基建工程已完成，而珠海廠房之
產能亦已回復其正常水平。隨着設備提升及改良，銀鹽生產線之產能將提升，由每年160,000公斤增至280,000公斤，而鈀鹽生產線之產能由
每年之6,000公斤增至12,000公斤。新增產能預期於二零零五年底可供應用。新產品之生產線將於二零零六年首季引入。

不同範疇之業務回顧如下：

生產及加工

雖然受到由珠海廠房之基建工程所造成之影響，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源自生產及加工業務之營業額合共276,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8.6%，
主要的貢獻來自金鹽生產，其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錄得之124,000,000港元增加86.3%至231,000,000港元。

貿易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貿易業務之營業額為260,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6.9%。本集團之策略一直以增加本身生產設施之營業額及產量為
優先。當貴金屬電鍍化工品之市場需求甚為強大，本公司於平衡風險後，才會展開貿易業務。展望將來，本集團相信今後生產及加工業務
的增長應比貿易業務較高。

其他

為求將本集團定位成市場領導者，本集團一直致力進行發展研究及開發。研發團隊於報告期間繼續研發具市場潛力的新產品，至今已成功
研發的產品包括亞硫酸金鈉，氰化銀、氯化金、氯化鈀及二氯四氨鈀等。此等新產品將在其各自之生產線投產後陸續推出市場。

此外，於報告期間，本集團與香港大學化學系的合作計劃經已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批出創新及科技基金，供研究在工業排
放物中有效提取微量貴金屬之先進科技。預期有關計劃將於二零零五年底前展開，歷時十八個月。本集團亦與中國多家著名大學在化學工
程及環境保護領域上有傑出成就之教授及專家，就研究及發展合作計劃的可能性進行研討。

定價政策

本集團電鍍化工產品之主要原材料包括若干種類之貴金屬，此等原材料之成本佔本集團生產成本總額之主要部份。本集團於釐定收取其客
戶之價格時，採納「成本加成」定價策略（即收取原材料成本之上加上一定溢價）。

本集團毛利之絕對金額於「成本加成」法之作用下可維持不變，惟以本集團電鍍化工產品之百份比表示時，由於計算時之基數上升，當貴金
屬價格上升時，毛利率則下跌。故此，於過去數年毛利率之下跌趨勢，除因為改變業務分類組合之綜合結果外，主要由於貴金屬價格成本
之急升所造成，而非盈利下降。業務分類各自之平均毛利（以金額計算）於過去數年維持穩定。

業務前景及未來展望

展望將來，本集團對於中國眾多輕工業對貴金屬電鍍化工產品之需求，將保持強勁和持續增加之需求感到非常樂觀，當中包括珠寶、鐘錶、
燈光設備、多層線路板、電子零件及電器等不同行業。本集團將善用作為業內先驅及中國最大貴金屬電鍍化工產品生產商之優勢，繼續擴
大產品組合，尤其著重高增值產品及擴大中國的市場覆蓋率。本集團深信新生產線投產後，加上新增產能，未來數年的業績表現將可錄得
增長。

(II)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達328,96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99,610,000港元）。本集團財政狀況穩健，  並
維持強勁的流動資金，於流動資產中，187,36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24,191,000港元）屬可自由運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及融資租約承擔總額為324,57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70,719,000港元），其中約31%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5%），即100,47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94,570,000港元）將於一年以後到期。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之淨債項槓桿比率（即借貸總額減自由現金除以有形資產淨值）為43%（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6%）。

由於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行使購股權，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發行7,300,000股新股。

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本集團之借貸主要為港元及人民幣浮息貸款。本集團之管理層認為本集團
之利率及外匯風險不大，故毋須利用衍生工具對沖該等風險。

資本開支計劃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完成珠海廠房主樓擴建之基建建造工程，並正進行精簡內部設置及選擇相關設備。總資本開支預算約為60,000,000港
元，該等資金經已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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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項－長期融資

於報告期間後，海域集團有限公司（「海域集團」，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就有關發行本金總值125,000,000美元、於二零一零年到期之9.25%已擔保票
據（「該等票據」），簽訂一份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之認購協議。海域集團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及三十日就有關事項作出公告。
海域集團於票據下之責任將由（其中包括）海域集團轉讓其於僑立精細化工公司間貸款協議（定義見下文）之所有權利及利益為抵押品。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海域集團與僑立精細化工有限公司（「僑立精細化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一份貸款協議，據此，海域集團
同意轉借由發行該等票據所得款項淨額中之15,000,000美元予僑立精細化工（「僑立精細化工公司間貸款協議」）。

根據僑立精細化工公司間貸款協議，轉借予本公司之貸款（「該貸款」）將按年利率9.25%計算，並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撥入該貸款未償還本金金額
以作資本化。該貸款將於以下任何一項最早發生時到期：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於票據可贖回之任何日期及根據票據發生違約事件。

根據僑立精細化工公司間貸款協議，海域集團（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任何時間（當票據或擔保仍未贖回時），須實益擁有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不少
於本公司之總投票權之51%。海域集團違反該項契諾可能構成該等票據項下一項違約事件。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3.17及13.18條，於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之公佈披露上述資料。

該貸款將使本集團可整合其債務還款期，讓本集團更確切地確認其財務狀況，從而作出將來發展之安排。

董事會認為，該貸款提供長期融資，將有助於本集團計劃及達致長期投資。此長期融資亦將使本集團於取得任何短期融資及選擇融資年期時更
具彈性。

董事會認為已經準備就緒之長期融資將有助於本集團之業務發展。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六日至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股份過戶登記，以確定有權收取擬派中期股息之股東，期間將
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有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日或以前）或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日以後）。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在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二零零四年：無）。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業績及財務報表，並認為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乃符合香港現行之最佳應
用守則。審核委員會並無發現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財務報表遺漏任何不尋常項目，並對財務報表所示之數據及詮釋披露
表示滿意。審核委員會由溫雅言先生、張宇人議員、盧永仁博士及葉維義先生組成。

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已審閱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對本公司於本報告期間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載列之守則條文感到滿意。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所有資料之本公司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
登。

承董事會命
海域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葉劍波(FHKIoD)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葉劍波先生(FHKIoD)（主席）、許浩明先生(FHKIoD)（太平紳士）（副主席）、關欣先生及林建平先生；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宇人議員（太平紳士）、盧永仁博士（太平紳士）及溫雅言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葉維義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